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

学分制与弹性学制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深化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推进教育教学组织和管理制

度创新，适应校企联合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工学交替和个性化人

才培养的需求，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决定在实施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试点专业中实行学分制和弹性学制管理。根据《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

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教职成〔2014〕9 号）、《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 号）和《国家

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文件规定，结合学校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实行学分制与弹性学制管理，基本

学制为 3 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5年。

学生（学徒）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修满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

定的最低总学分且毕业设计合格，达到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其他

毕业条件，方可毕业。

学生（学徒）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未修满专业规定的学分和环

节，或毕业设计不合格，达不到毕业条件，允许延长学习期限，分阶

段自主完成学习进程，但最长学习期限不得超过 5 年。

第三条 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的课程类别分为学校课程、校企课

程和企业课程三类。学校课程是指学生（学徒）在学校能全部完成的

课程，校企课程是指学生（学徒）基本理论的学习在学校完成，技能

操作在企业完成的课程，企业课程是指学生（学徒）在企业进行技能

操作的实践课程。现代学徒制改革试点专业的所有学习内容均可量化

为学分，对应的学分也分为学校（课程）学分、校企（交替）学分和

企业（学徒）学分。学生（学徒）在学校或者企业期间，可根据人才



培养方案要求和本人的兴趣爱好，在学校老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

通过多种途径来完成各类课程的学习，获得相应的学分。

第四条 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应按照企业生产和学徒工作生活实

际，育训结合、工学交替、在岗培养，积极探索三天在企业、两天在

学校的“3+2”培养模式，并制订出适用现代学徒制施弹性学习时间

和学分制的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明确各类课程的学分，科学合

理设置学校修读、校企交替与企业轮岗等课程的学分及比例，确定准

予毕业的最低总学分。

第五条 学校（课程）学分和校企（交替）学分的评价和认定依

据《娄底职业技术学院课程考核规范》执行，企业（学徒）学分由现

代学徒制合作企业根据岗位职责、岗位技术标准和学生（学徒）在岗

表现予以评价和认定。

第六条 根据《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管理规定》执行学生素质

积分换算学分，作为学生（学徒）学分必要组成部分。学生（学徒）

在企业学习期间素质积分由学院和企业联合确定。

第七条 实施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学生，其公选课及学分认定管

理依据《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公共选修课程实施细则》执行，其专业选

修课由专业所在二级学院与合作企业依据企业岗位设置、岗位职责和

岗位技术标准联合开发，以课程组的形式供学生自主选择，学生达到

课程考核要求即可获得相应学分。

第八条 学校运用教务管理系统、学生管理系统等大数据和信息

化手段，记录、分析学生（学徒）学习知识技能和职业素养达标等方

面的内容，学生（学徒）的学业成绩和品行表现全部可通过成绩换算

成学分来反映。

学生素质学分、学校（课程）学分、校企（交替）学分与企业（学



徒）学分可以相互转换。

第九条 学生（学徒）参加学校导师或企业导师的科研项目或技

术推广工作，经导师推荐和专业委员会鉴定，根据科研项目或技术推

广工作的级别，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分别给予 3学分、2学分和 1学

分奖励，认定为专业必修课或专业选修课学分。

第十条 学生（学徒）参加学校和企业认可的行业、企业和教育

行政机构主办的竞赛，根据竞赛类别和学生（学徒）获得的成绩，经

学校审核后，可以予以认定专业必修课或专业选修课学分。竞赛认定

学分总量不得超过毕业应修总学分的 10%以。具体认定标准如下：

（一）国家级竞赛：一等奖 8学分、二等奖 6学分、三等奖 4 学

分；

（二）省级竞赛：一等奖 6 学分、二等奖 4 学分、三等奖 2学分；

（三）市级竞赛：一等奖 4 学分、二等奖 2 学分 、三等奖 1 学

分；

第十一条 学生（学徒）获得专任认可的职业资格（专业技能）

证书，可以予以认可为专业必修课或专业选修课学分。国家职业资格、

技能等级与学分的换算标准为：高级为 6学分、中级为 4 学分、初级

为 2学分。各专业的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认定，由各二级

学院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专业实际进行申报确定。

第十二条 学生（学徒）在签署校际成绩和学分互认协议的院校

修读相同专业或相近专业课程并获得学分，以相应院校教务部门出具

的正式成绩通知单为凭证，经学校认定后予以认定学分。

第十三条 学生（学徒）学习成绩合格，方可取得相应学分；成

绩不合格，不能取得学分。学生（学徒）学习成绩不合格需按规定进

行补考、重修或重新培训，补考、重修或培训合格则获得该门课程的



学分。

第十四条 具有正式学籍的学生（学徒），在规定的学制年限 3

年内，修完现代学徒制改革试点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内容或环节，取

得规定的最低学分，毕业设计合格，达到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毕业要

求，准予毕业，发给毕业证书。

第十五条 学生（学徒）在规定的学制年限 3 年内，修完现代学

徒制改革试点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部分内容或环节，没有取得规定的

最低学分，或毕业设计不合格，达不到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毕业要求，

可予结业，发给结业证书。

结业学生（学徒）在结业两年之内，经补考、重修或重新培训等

达到毕业条件者，可换发毕业证书，毕业时间按发证日期填写。申请

换发毕业证书的受理时限为每年的 6 月 1 日至 20 日、12 月 1 日至 20

日，过期不予换发毕业证。

第十六条 学生（学徒）在规定的学制年限 3 年内，未修完专业

教学计划规定的内容或环节，但在校学习一年以上，并取得最低总学

分的 25%以上者，发给肄业证书。

第十七条 其他未尽事宜，按照《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籍管

理实施细则》、《娄底职业技术学院课程考核规范》、《娄底职业技

术学院公共选修课程实施细则》、《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实践性教学管

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适用于畜牧兽医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班。

第十九条 本办法从颁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2018 年 8月 25 日


